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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76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 

    討論事項（二） 

法務部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羅政務委

員秉成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法務部函以，為配合 108 年 7 月 24 日公布施行之「政治

檔案條例」，政府機關（構）應於施行日起 6 個月內完成

政治檔案之清查，對於已逾 30 年之政治檔案，其保密期

限及國家機密等級變更或解除之程序應予通盤考量，以釐

清政治檔案解密與開放應用之法律適用疑慮，另為與時俱

進、契合實際業務需求，本部爰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總統府、國家安全局、國史館、

監察院、內政部、法務部及國發會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

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本法所稱機關之定義，明定行政法人，及受機關委

託行使公權力之法人適用本法，以杜爭議。（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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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條） 

    (二)本院大陸委員會業於 107 年 7 月 2 日組改，並更名為大

陸委員會，爰配合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修正為「大

陸委員會」。（修正條文第 7條） 

    (三)修正國家機密最長保密期限之文字用語，刪除延長次數

限制，改由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

於未逾各機密等級法定最長保密期限之情況下，視實際

情形予以延長或變更，以保持彈性。（修正條文第 11

條） 

    (四)修正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保密期

限，刪除永久保密之規定，增訂延長保密期限之檢討機

制。（修正條文第 12 條） 

    (五)增訂涉及國家機密人員之返臺通報義務及期限。（修正

條文第 26 條）  

    (六)增訂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之非機關現職人員，違反本法

第 26 條第 3 項返臺通報義務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

36 條）  

    (七)增訂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配合本

法第 12 條刪除永久保密規定後，應重新核定保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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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過渡條款規定。（修正條文第 39 條之 1）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

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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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家機密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制定公布，

同年十月一日施行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九年六月

十日修正公布，自同年七月十七日施行。鑒於一百零八年五月六日立

法院第九屆第七會期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

議決議，請國防部會同法務部通盤檢討行政法人需否納入本法第三條

適用對象；另審酌本法第十二條規定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及管道應

「永久保密」，其適當性及必要性有待商榷；復參酌「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第五項相關人員進入大陸地區後之返臺通

報機制規定，周延對涉密人員之出境管制，以有效確保國家安全及利

益。為與時俱進，契合實際業務需求，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本法所稱機關之定義，定明行政法人及受機關委託行使公權

力之個人、法人或團體為本法適用對象，以杜爭議。（修正條文第

三條） 

二、 配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業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二日改制更名為大陸

委員會，及行政院所屬機關組織調整，修正機關名稱及相關規

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 修正國家機密最長保密期限之規定，刪除延長之期間規定及次數

限制，就保密期限及解除機密之條件有延長或變更必要之情形，

定明由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於未逾各機密

等級法定最長保密期限之情況下，視實際情形予以延長或變更，

以保持彈性。（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四、 修正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保密期限，刪除永

久保密之規定，增訂延長保密期限之檢討機制。（修正條文第十二

條） 

五、 增訂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之返臺通報義務。（修正條文第二十六

條） 

六、 增訂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之非機關現職人員，違反返臺通報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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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七、 配合本法第十二條刪除永久保密規定，增訂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

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應重新核定保密期限之過渡條款規定。（修

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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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法所稱機

關，指中央、地方各

級政府機關與其設立

之實（試）驗、研

究、文教、醫療、特

種基金管理等機構及

行政法人。 

受機關委託行使

公權力之個人、法人

或團體，於本法適用

範圍內，就其受託事

務視為機關。 

第三條  本法所稱機

關，指中央與地方各

級機關及其所屬機構

暨依法令或受委託辦

理公務之民間團體或

個人。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為求明確，並杜爭議，

爰參照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第三條第六款、政治

檔案條例第三條第三款

等規定，增列「行政法

人」為本法所稱機關，

並將本法施行細則第四

條規定所稱機構之範

圍，定明於第一項；所

定「依法令或受委託辦

理公務之民間團體或個

人」，配合第二項之增

訂，爰予刪除。 

二、參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四條第二項規定「受政

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

之個人、法人或團體，

於本法適用範圍內，就

其 受 託 事 務 視 同 機

關」，爰增訂第二項規

定，使臻明確。 

三、依本法第二條意旨，中

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

與其設立之機構、行政

法人，及受機關委託行

使公權力之個人、法人

或團體，如未持有或保

管本法所稱之國家機

密，自無本法之適用，

併予敘明。 

第七條 國家機密之核

定權責如下： 

一、絕對機密由下列

人員親自核定： 

(一)總統、行政院

院長或經其授

權之部會級首

長。 

第七條 國家機密之核

定權責如下： 

一、絕對機密由下列

人員親自核定： 

(一)總統、行政院

院長或經其授

權之部會級首

長。 

一、鑒於第一項第二款第四

目所定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業於一百零七年七

月二日改制更名為大陸

委員會，爰配合修正機

關名稱。另配合行政院

所屬機關組織織調整，

刪除第一項第三款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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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編階中

將以上各級部

隊主官或主管

及部長授權之

相關人員。 

二、極機密由下列人

員親自核定： 

(一)前款所列之人

員或經其授權

之主管人員。 

(二)立法院、司法

院、考試院及

監察院院長。 

(三)國家安全會議

秘書長、國家

安全局局長。 

(四)國防部部長、

外交部部長、

大陸委員會主

任委員或經其

授權之主管人

員。 

(五)戰時，編階少

將以上各級部

隊主官或主管

及部長授權之

相關人員。 

三、機密由下列人員

親自核定： 

(一)前二款所列之

人員或經其授

權之主管人

員。 

(二)中央各院之部

會及同等級之

行、總處等機

關首長。 

(三)駐外機關首

長；無駐外機

關首長者，經

其上級機關授

權之主管人

員。 

(二)戰時，編階中

將以上各級部

隊主官或主管

及部長授權之

相關人員。 

二、極機密由下列人

員親自核定： 

(一)前款所列之人

員或經其授權

之主管人員。 

(二)立法院、司法

院、考試院及

監察院院長。 

(三)國家安全會議

秘書長、國家

安全局局長。 

(四)國防部部長、

外交部部長、

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主任委員

或經其授權之

主管人員。 

(五)戰時，編階少

將以上各級部

隊主官或主管

及部長授權之

相關人員。 

三、機密由下列人員

親自核定： 

(一)前二款所列之

人員或經其授

權之主管人

員。 

(二)中央各院之部

會及同等級之

行、處、局、

署等機關首

長。 

(三)駐外機關首

長；無駐外機

關首長者，經

其上級機關授

權之主管人

目規定之「局、署」，

並將「處」修正為「總

處」。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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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時，編階中

校以上各級部

隊主官或主管

及部長授權之

相關人員。 

前項人員因故不

能執行職務時，由其

職務代理人代行核定

之。 

 

員。 

(四)戰時，編階中

校以上各級部

隊主官或主管

及部長授權之

相關人員。 

前項人員因故不

能執行職務時，由其

職務代理人代行核定

之。 

 

第十一條 核定國家機

密等級時，應併予核

定其保密期限或解除

機密之條件。 

國家機密之最長

保密期限，於絕對機

密，不得逾三十年；

於極機密，不得逾二

十年；於機密，不得

逾十年。其期限自核

定之日起算。 

國家機密依前條

變更機密等級者，其

保密期限仍自原核定

日起算。 

國家機密核定解

除機密之條件而未核

定保密期限者，其解

除機密之條件逾第二

項最長期限未成就

時，視為於期限屆滿

時已成就。 

保密期限或解除

機密之條件有延長或

變更之必要時，應報

請原核定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

員為之，原核定期限

與延長期限合計不得

逾第二項規定之最長

期限。國家機密至遲

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

第十一條 核定國家機

密等級時，應併予核

定其保密期限或解除

機密之條件。 

前項保密期限之

核定，於絕對機密，

不得逾三十年；於極

機密，不得逾二十

年；於機密，不得逾

十年。其期限自核定

之日起算。 

國家機密依前條

變更機密等級者，其

保密期限仍自原核定

日起算。 

國家機密核定解

除機密之條件而未核

定保密期限者，其解

除機密之條件逾第二

項最長期限未成就

時，視為於期限屆滿

時已成就。 

保密期限或解除

機密之條件有延長或

變更之必要時，應由

原核定機關報請其上

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

員為之。延長之期限

不得逾原核定期限，

並以二次為限。國家

機密至遲應於三十年

內開放應用，其有特

一、第一項、第三項、第四

項及第六項未修正。 

二、為使國家機密最長保密

期限規定更臻明確，第

二項酌作文字修正，國

家機密原核定及延長之

保密期限應併計，於絕

對機密不得逾三十年，

極機密不得逾二十年，

機密不得逾十年。 

三、審酌各機關現行實務運

作於核定保密期限時，

多逕行核定最長保密期

限，致使延長保密期限

之次數限制規定形同具

文，爰修正第五項，刪

除延長保密期限及次數

限制之規定，國家機密

原核定保密期限或解除

機密之條件有延長或變

更之必要時，應報請原

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有核定權責人員，視實

際情形予以延長或變

更，並定明原核定期限

與延長期限合計不得逾

第二項之最長保密期

限，以使國家機密核定

更符各機關業務實需及

兼顧保密期限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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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有特殊情形

者，得經立法院同意

延長其開放應用期

限。 

前項之延長或變

更，應通知有關機

關。 

殊情形者，得經立法

院同意延長其開放應

用期限。 

前項之延長或變

更，應通知有關機

關。 

第十二條 涉及國家安

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

國家機密，保密期限

自核定之日起算不得

逾三十年；其解除機

密之條件逾三十年未

成就時，視為於期限

屆滿時已成就。但經

原核定機關檢討認有

繼續保密之必要者，

應敘明事實及理由，

報請原核定機關或其

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

人員延長之，不適用

前條第二項、第四

項、第五項及檔案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 

前 項 延 長 之 期

限，每次不得逾十

年；保密期限自原核

定日起算逾六十年

者，其延長應報請上

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

員核定。 

前二項之原核定

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

核定權責人員，應於

接獲報請後二個月內

為核定與否之決定，

逾期視為不同意延長

保密期限。 

 

 

 

第十二條 涉及國家安

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

國家機密，應永久保

密，不適用前條及檔

案法第二十二條之規

定。 

前項國家機密之

核定權責，依第七條

之規定。 

一、 審酌政府資訊應以公

開為原則，限制為例

外，如有限制開放必

要應設有期限，以維

護人民知的權利。現

行有關涉及國家安全

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

家機密應永久保密之

規定，其適當性及必

要性有待商榷，爰參

酌美國、日本、德等

國之機密檔案保密期

限，修正第一項「涉

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

或管道之國家機密」

保密期限自核定之日

起算不得逾三十年。

另增訂但書規定，經

原核定機關檢討後認

有繼續保密之必要

者，應敘明事實及理

由，報請原核定機關

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

權責人員核定延長，

以兼顧國家情報保密

需求及政府資訊公開

之法益衡平性。又涉

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

或管道之國家機密，

其保密期限及延長保

密期限規定，為第十

一條之例外規定，爰

於第一項但書定明排

除適用第十一條第二

項、第四項及第五項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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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兼顧國家安全及國

家機密保護，避免原

核定機關浮濫延長保

密期限，損及人民知

的權利，每次延長之

保密期限，亦不宜過

長或過短，爰參考日

本特定秘密保護法第

四條規定，增訂第二

項，定明第一項延長

之期限，每次不得逾

十年，保密期限自原

核定日起算逾六十年

者，其延長應報請上

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

員核定，以強化監

督。 

三、 為避免原核定機關或

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

責人員，遲延不為核

定與否之決定，爰增

訂第三項規定。 

四、 審酌涉及國家安全情

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

機密核定權責，本應

依第七條規定辦理，

爰刪除第二項規定。 

五、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十六條規定：「法規

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

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

規定者，應優先適用

之。其他法規修正

後，仍應優先適

用。」本法屬普通法

性質，其他法律有特

別規定者，應優先適

用，併予敘明。 

第二十六條 下列人員

出境，應經其（原）

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

准： 

第二十六條 下列人員

出境，應經其（原）

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

准：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 為掌握涉密人員出

境，與外國、大陸地

區或香港澳門人士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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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機密核定人

員。 

二、辦理國家機密事

項業務人員。 

三、前二款退離職或

移交國家機密未

滿三年之人員。 

前項第三款之期

間，國家機密核定機

關得視情形延長之。

延長之期限，除有第

十二條第一項情形者

外，不得逾三年，並

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所列人員

應於返臺後七個工作

日內，向（原）服務

機關或委託機關通

報。 

一、國家機密核定人

員。 

二、辦理國家機密事

項業務人員。 

三、前二款退離職或

移交國家機密未

滿三年之人員。 

前項第三款之期

間，國家機密核定機

關得視情形延長之。

延長之期限，除有第

十二條第一項情形者

外，不得逾三年，並

以一次為限。 

繫、接觸情形，爰參

酌「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以下簡稱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九條第

五項規定，增訂第三

項，課予涉密人員返

臺後七個工作日內之

通報義務，相關程序

事項另於本法施行細

則中規定。 

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

經核准而擅自出境或

逾越核准地區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非機關現

職人員，違反第二十

六條第三項規定未於

期限內通報者，得由

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

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

經核准而擅自出境或

逾越核准地區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考量「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非機關現

職人員」於管制期間內

如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

項之返臺後通報義務，

尚無法依第三十八條、

相關人事法規或管理規

定予以懲戒、懲處或為

必要處置，爰參酌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一

條第四項規定，增訂第

二項，定明渠等違反規

定者，得由原服務機關

或委託機關處以罰鍰。

本項之受處罰主體僅限

「退離職之非機關現職

人員」，不包含「移交

國家機密業務之現職人

員」或「調離至其他機

關之現職人員」。 

第三十九條之一  原依

本法核定永久保密之

 一、本條新增。 

二、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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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密，應於第十

二條修正施行之日起

二年內，依本法重新

核定，其保密期限溯

自原先核定之日起

算；屆滿二年尚未重

新核定者 ，自屆滿之

日起，視為解除機

密，依第三十一條規

定辦理。 

國家機密保密期

限已逾三十年者，依

前項規定重新核定延

長保密期限，延長之

期限應溯自國家機密

保密期限屆滿三十年

之次日起算，依第十

二條規定逐次核定延

長。 

 

 

定，國家機密之保密

期限已無永久保密之

情形，爰於第一項定

明過渡條款，規範各

機關重新檢討此類國

家機密保密期限之作

為義務。另為避免國

家機密重新核定後，

重行起算保密期限，

致保密期限逾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所定三十

年之保密期限，或已

逾三十年未依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規定延長

保密期限，爰定明此

類國家機密經重新核

定後，保密期限仍溯

自原先核定之日起

算；屆滿二年尚未依

本法重新核定者，視

為解除機密，並應依

現行第三十一條規

定，將解除意旨公告

並通知有關機關及為

解密標示或措施。 

三、國家機密保密期限已逾

三十年者，重新核定

延長保密期限時，其

延長之期限應溯自國

家機密保密期限屆滿

三十年之次日起算，

依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每次不得逾十年」

規定逐次核定延長，

爰為第二項規定。重

新核定延長保密期限

時，得於同一報請核

定程序，併同報請延

長適當期間。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本法中華民國○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定明本次

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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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自公布日施行。 

行。 

 

 


